各区县科技局、财政局，高新区科技局、财政局，经开区产业发展促进局、财政局，文昌湖区经发局、财政局，各有关金融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发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经研究制定了《淄博市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淄博市科学技术局             淄博市财政局
                           2018年8月24日
淄博市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淄发〔2016〕23号）和市政府《关于贯彻鲁政发〔2016〕10号文件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财务支出成本的实施意见》（淄政发〔2016〕9号）精神，发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加强市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以下简称“风险补偿资金”）规范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成果转化贷款（以下简称“贷款”）是由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的商业银行提供，专门用于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科研活动的信贷资金。
第三条  贷款对象为在淄博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已进入山东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息库的企业。
第四条  风险补偿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合作银行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所提供贷款发生坏账的损失补偿。
第五条  市级风险补偿资金由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共同管理，与省级风险补偿资金协同联动，承担合作银行贷款相应坏账损失，为企业贷款提供支持。市级风险补偿资金同时作为山东省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工作的市级合作资金，补偿工作参照《山东省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六条  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实行省、市、银行共担原则，三方协议确定各自承担比例。
第七条  市科技局综合考虑银行承担风险比例、贷款授信额度及利率、服务水平等因素，择优确定合作银行并签署合作协议。市科技局在合作银行中择优选择风险补偿资金托管银行，实行专户管理。
第八条  合作银行一般为全国性银行的市级分行或地方银行总行，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科技企业融资服务方面具有一定基础，融资具有一定规模，银行经营状况良好，拥有授信实力且具备承担相应风险的能力；
（二）承担贷款损失比例不低于30%，贷款余额在协议期内每年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
（三）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30%，以房产、土地等不动产作抵押物的评估值最高不超过贷款额的50%；
（四）贷款期限为1年期（含1年）以上；单户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贷款年度余额不超过500万元。
第九条  合作银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财经规定发放的贷款，以及不符合本办法相关条款规定的贷款发生的损失不属于补偿范围。
第十条  市科技局向合作银行推荐符合条件的申贷企业，合作银行对企业的贷款申请进行尽职调查，独立做出审贷决策。
第十一条  合作银行须在贷款发放后3个月内向市科技局备案，未备案或备案审核未通过的贷款将不作为风险补偿对象。合作银行贷款发放备案信息由市科技局汇总后报送省科技厅。
第十二条  合作银行在贷款发生逾期认定为不良后，3个月内须向市科技局提出风险补偿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审核，确认损失和省、市两级补偿资金数额，每季度汇总上报省科技厅复核。
第十三条  合作银行风险补偿申请经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复核通过后，复核结果在市科技局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公示期结束后，市科技局联合市财政局下达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计划，托管银行在计划下达后15个工作日内将市级风险补偿资金拨付合作银行。
第十五条  风险补偿工作完成后，合作银行应采取措施继续对贷款损失部分进行追偿，在追偿收回资金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追偿收回的扣除诉讼等相关费用的资金按照原比例、原渠道返还省、市两级风险补偿资金专户。
第十六条  合作银行于每年3月31日前向市科技局、市财政局报送上年度贷款情况报告。
第十七条  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对风险补偿的实施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包括合作银行年度贷款规模、风险防控、利率优惠、服务质量等，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续约。
第十八条  合作银行弄虚作假或与企业合谋套取风险补偿资金的，一经查实，除收回有关资金、取消合作资格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向社会通报。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